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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显斌：何为“何金慧助学基金”

何显斌

　　一、基金的由来：

　　何金慧从小关爱他人、同情弱者，在校时时常将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资助同学。

何金慧去世后，几个在大学期间靠打工交纳学费的同学前来吊唁时，拿出钱来，说是金慧生前

借给给她们的，其中一个同学还来了2000元。

　　1996年夏，何金慧上大学前夕，到城北山区体验生活，发现了一个特困家庭，于是将这个

家庭的最小的孩子带回家里，生活了一个暑假，然后恳求我们家资助这个孩子上学，当时这个

小女孩刚上小学二年级，我们家一直资助这个何金慧心目中的“大山里的向日葵”，直到去年初

中毕业。经我们牵线，这个孩子现在在省城给一个退休厅长的夫人当陪伴保姆，而且干得很出

色。

　　1997年5月，我调任东宝区教委主任后，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儿童少年失学，我和金

慧进行过多次探讨，我们分析了无偿扶贫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及当时无偿助学带来的负面影

响。认为，目前国家实行的义务教育，是国家包括社会、学校包括教师、学生包括家长共同承

担义务的教育，不是免费教育，学生缴纳物价部门批准的杂费、书本费(包括住宿、生活费)是
学生家长应尽的义务。而当家长因家庭暂时困难交不起这些费用时，社会有责任帮助他们渡过

难关，一旦这些家庭摆脱了贫困，学生及其家长就应该偿还在自己困难时应该交付的各种上学

费用，也应向后来的家庭暂时贫困的家庭伸出救援这手，这个社会才会充满爱，资助的资金才

能像滚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贫因学生才能得到有效的资助。

　　我们还认为，受助学生可能会因为受资助而低人一等，产生心理负担。因此，资助人不必

与受助人见面，不必把资金直接交给受助学生，可以把社会各方面的捐助款都放在学校或教育

主管部门设立助学基金，在学生家庭出现暂时困难，要求资助时，直接划拨款项，代其交费。

这样还可以防止受助人将受助的资金挪作他用。

　　于是我们设计了一种“还本助学”的方案(后来，听何金慧的大学好友罗小平说，何金慧曾与

她探讨过这种方案，她现在也在工作中尝试)，我于1999年开始在相关乡镇和学校试验，东宝

区教委计划2001年在东宝区各地、校设立还本助学基金，同时打算报请区政府同意，设立东宝

区还本助学基金。

　　2001年1月24日何金慧遭遇不幸后，很多亲友建议我们抱养一个弃婴，以便使我们尽快走

出悲痛，我们也动了心，打算为何金慧抱养一个孩子，并托人到医院留意。何金慧的弟弟何银

平则认为，一、抱养的目的如果仅仅是有一个精神寄托，为姐姐接代，过于自私，不符合姐姐

的人品，而且精神寄托有很多种方式，目的应该放在做善事、做好事上；二、做好事、善事，

应该力所能及，他不愿看到我们晚年过于劳累；三、姐姐一贯同情弱者、关爱他人，可以建立

一个助学基金，专门资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的孩子，这是姐姐身前最为关注的；四、原计

划用在姐姐身上的钱，他不要，如果经批准依法建立以姐姐的名字命名的助学基金，他参加工



作后也将每年收入的一部分注入这个基金。

　　为了让何金慧的遗愿变成现实，也为了让何金慧的生命能够延续，我们家决定，用原计划

用于何金慧求学、成家、立业的资金设立助学基金。并于2001年3月报请市民政局、市教委同

意，在何金慧的母校成立了“何金慧还本助学基金会”。

　　二、基金的发展及其影响

　　2001年4月4日，“何金慧还本助学基金会”在何金慧的母校麻城中学成立，市教委以及各

县、市、区教委的领导到会祝贺。成立会上，与会单位和个人以及麻城镇的许多群众纷纷捐

款，使基金会迅速壮大。

　　这引起了我们的思考，记得在向市民政局申报的时候，市民政局的同志认为虽然这是一件

好事，但全国无先例，可以边运作边规范，并建议市教委审批。如今基金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家

庭出资了，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行为，更必须依法规范运行，必须把好事办好。于是我们向国

家教育部、民政部、省教育厅发出了咨询信。省教育厅路纲厅长指示湖北省教育奖励基金会帮

助指导，湖北省教育奖励基金会专门行文，建议将基金会改为基金，作为一个社团组织附属的

助学基金。

　　我们研究了《社团管理条例》，研究了何金慧的文稿、事迹在众多报刊、电台、电视台刊

播后，带来的良好社会影响。我们觉得何金慧的一生值得研究，她的日记、书信以及文稿毫无

功利目的地记录了她的成长历程，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于是

联合一些有志于青少年教育研究的社会各界人士，报共青团荆门市委同意、市民政局批准登记

注册，于2002年1月20日，成立了“荆门市何金慧青少年教育促进会”，“何金慧还本助学基金”，
转成荆门市何金慧青少年教育促进会的助学基金。

　　截止2004年春季学期，共有42人个中小学生接受资助（其中因完成学业而中止资助的初中

生5人，高中生1人），分布在东宝区、掇刀区、沙洋县和荆门城区的十多所中小学。

　　何金慧助学基金设立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2002年，东宝区政府区长胡道银提

出，扶贫助学应该成为政府行为，根据他的提议，区政府决定设立东宝区贫困学生救助基金，

每年财政拔款不少于5万元，资助100名贫困学生入学。东宝区成立了救助组织后，荆门市推

广、借鉴东宝区的做法，也由市政府筹资资助贫困学生，实行了市、县（市、区）、乡镇联动

的政府“兜底”工程，以保证每一个孩子不因家庭贫困而失学。2003年，全省扶贫助学现场会在

荆门召开，在经验材料中，也介绍了何金慧还本助学基金。

　　政府启动了助学“兜底”工程，何金慧还本助学基金的历史使命好像已经完成，但是我们发

现仍有作为：一是政府的资助款，对于个别特别贫困的家庭而言，明显不够，我们可以补充；

二是我们资助的学生中有升造可能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踪资助；三是我们的资助对象也可以扩

大到以其他方式求学期间遇到困难的青少年。事实上，实行政府“兜底”工程以后，何金慧助学

基金资助人数并没减少，反而逐步增加。2003年秋季学期，资助学生22名，2004年春季学期达

到34名。现已有两名大学生接受资助。



贫困家庭，在任何社会都会存在，只是贫困的标准的变化而已，除非政府象有关的福利国家一

样，对学生求学的所有费用完全包揽（这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扶贫助学这个话题，是不可

能不提的。我们这个基金，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多种助学形式并存的体制中的一种，我们将进尽

力而为。

　　三、人们常问的几个问题

　　1、基金有没有稳定的来源？

　　何金慧助学基金的来源除我和我爱人的工资每月10-20%外，还有何金慧的弟弟何银平参加

工作后收入的一部分，有何金慧文稿发表、出版后的稿费以及社会各界的捐款。何金慧的《林

中树，林间路》内部出版后，基金就收到了来自武汉、西安、辽宁、北京、上海、深圳、成都

等外地读者捐款。

　　2、受助者会不会还本？

　　何金慧生前从小学、初中、中专或大学，曾接济过不少同学。何金慧突然去逝后，我们收

到两笔还款：一笔2000元，一笔800元，这两笔还款，也是促进我们设立助学基金的原因，我

们并不知道何金慧接济过谁，接济过多少，何金慧与这两个同学之间也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如

果不是道德的约束和良心驱使，这两个同学完全可以不还，他们不是还了吗？

　　“还本助学”，主要是为了使受助对象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约束的方式主要是道德约

束，也有一定的契约，一旦受助者富裕了不还，可以凭契约追讨。我们希望受助者还本，但并

不十分看重。因为，

　　第一，这些贫困家庭孩子受完了九年义务教育，没有为国家造成新的文盲，不再成为国家

的负担，他们能够自食其力，这本身就是对社会的回报。

　　第二，我们资助的学生，有的需要九年之后才能初中毕业，如果继续上高中、上大学，再

参加工作，那更是十多年后的事了，因此指望这个孩子偿还，那绝对不是我们目前的意愿；而

有些孩子的家庭，由于先天后天各方面的原因，既使能够脱贫，达到富裕程度也是一个久远的

过程，指望其家长偿还，我们也是一个未知数。

　　第三，我们已经收到了一笔还款， 这证明受助者是有诚心的。2003年我们收到了一笔还

款，这是助学基金资助的一位学生的还款，也是我们基金收到第一笔还款。这个学生还差一学

期毕业，但1995年其父去逝后，下岗的母亲和年逾八旬的奶奶与他和妹妹相依为命。春节期

间，奶奶生病住院，为了领到一点加班补助，母亲连续十天替别人到工厂值班，他和妹妹一个

在医院护理奶奶，一个做饭后送到医院、送到工厂。为了完成高中学业，他向基金申请资助，

我们破例接受了他的申请，资助他800元。高中毕业后，他到一家酒店当保安，2003年秋他用

最初获得的劳动报酬偿还了资助款。使我们很受感动。



　　3、何金慧遗作发表和出版社所得的稿费是何金慧助学基金的资金主要来源，为什么一律

免费赠送何金慧的《林中树林间路》？还要再贴上邮资挂号寄出？

　　第一，在何金慧的书信中，有一段话：“我的语言是我精神上的一部分，被别人接受体现了

我的生命。”我们编辑出版何金慧的遗著，就是为了让何金慧的生命通过她的文字的读者来体

现，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用这两种方式（一是资助贫困学生；二是让更多的人从她的文字中受

益）来延续何金慧的生命。

　　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再好，不传播出去也等于零；一本书的价值再高，人们在没读

时，是完全不知道的。何金慧写下了大量文字，只要是读过的人，都感觉良好，觉得深深受

益。因此，我们需要众多的传播者，也就是说，这种免费赠送不是无偿的，而这种有偿的意义

远远大于出售的回报。

　　目前何金慧的《林中树 林间路》已经在全国大陆的三十一个省、市、区的省会城市和部分

中小城市以及农村的学者、学生、农民、企事业职工中广泛传阅，而且需求《林中树 林间

路》的电子邮件、手机短信、书信、电话和来访不断，包括一些国外的需要者，有的家长专门

将《林中树 林间路》寄给在国外的孩子。可以说，没有这种免费赠送，是不会有这么多的人

知道这套书的。

　　第二，免费赠送是为了收集读者的反映，证实《林中树 林间路》的价值，以便决策是否公

开出版，如何精选后公开出版。何金慧的老师、同学、朋友们更如获至宝，寄来了何金慧留下

了宝贵资料，有的在校正编辑过程中的错误(比如人名、书名、专用名词、语言符号、英文及

翻译、引文出处等)，有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组织身边的人阅读(如在宜昌、襄樊、鄂州等地

当老师的同学，还在学生中开了何金慧《林中树 林间路》的读书月活动)，有些读硕士、博士

的同学还将何金慧及其书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课题，有的撰写回忆文章，有几个同学为何金慧助

学基金寄来了自己的工资，还有的同学打算在本地设立“何金慧助学基金”分支机构，自己出资

资助本地的贫困学生，一个小师弟还建立了何金慧网站(http://hejinhue.yeah.net) 。

　　在读者中，有一个企业总经理，又索要了几套发给其付总经理和中层干部传阅，希望从中

找到对青年员工思想教育的结合点。武汉钢铁公司正在制作何金慧的连环画册，准备作为公司

青工的教育资料。市一医的护士王秀芳，从病人家属手中发现并索要了这套书，读后深受启

发，并动员老公和儿子看，还将自己的感受发表在该院的院报上。荆门市社科、宣传、文化、

教育、新闻界的专家领导的阅读后，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有的高校开展了以《林中树 林间

路》为首推书目的读书活动。省、市日报、晚报、电台、电视台接连刊播了何金慧遗作产生的

影响，各大网站纷纷转载。思怀纪念网（www.sihuai.com）为何金慧建立了公益纪念馆。网上

还可以看到，何金慧的语言已开始被人引用。

　　湖北教育出版社从《林中树 林间路》中精选出版的《飞扬的哲学女孩——何金慧日记书信

选》，仅在黄石市的首发式上，就销售了5000多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湖北人民出版社正在策

划何金慧的其他选题。

　　因此，我们相信，公开发行关于何金慧选题的书，有读者群、有市场，何金慧遗著的稿费

可以成为基金的稳定来源。当然，我们也欢迎社会各界捐赠，更愿意与各类助学组织、慈善机



构联合、合作，从而不断扩大何金慧精神的传播面、影响面、壮大何金慧助学基金的资助能

力。

 

　　(本文首次发表于《中国应用伦理学网》主页“社会视点”专栏2004年10月9日8时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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